
受刑人及被告送入金錢、飲食及必需物品辦法
內容修正說明

施行日期：114年12月19日

＊匡列「外界」之對象及定義，維護親友寄入物品之權益

＊修訂送入飲食之種類，避免檢查之爭議，兼顧收容人飲食安全



『外界』 送入人有哪些？？

送入金錢、飲食及必需物品的人，包含如下：

1. 收容人之最近親屬:包含配偶、直系血親、三親等

內的旁系血親，以及二親等內的姻親。

2. 收容人家屬(經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)。

3. 機關認為有必要且適當之人。

4. 由收容人提出之人。

 直系血親：父母、養父母、繼
父母、子女、養子女、祖父母、
外祖父母、孫子女。

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：兄弟姐
妹、伯叔姨舅姑、姪子（女）、
外甥子（女）。

 二親等內之姻親：岳父母、婿
媳、姊夫、妹婿、嫂、弟媳、
連襟、妯娌、妻兄弟姐妹。

非前述1.、2.、3.所列之人，則依收容人以書面
向矯正機關提出申請之人，並經身分檢驗完成者。
人數至多三人。
變更名單時，也需要同樣以書面提出申請。

依民法 第1123 條（家長與家屬） · 
家置家長。 · 同家之人，除家長外，
均為家屬。 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
同居一家者，視為家屬。



『外界』對收容人送入金錢

•請送入人攜帶現金至接見登記處所辦理，並配合繳驗實體身分證明文件。

方式1-臨櫃辦理(現金)

•請以現金袋或匯票/本票(中華郵政或國內金融機構簽發)，以掛號寄送至
本監，並註明收容人姓名及編號。

方式2-郵寄辦理(現金、匯票等)

•每人對個別收容人，每日限送款１次。

•每次送入金額，以新臺幣１萬元為上限。

次數及金額限制



『外界』送入飲食的種類限制

可以送入的種類 不接受的種類

◎主食：如米飯、麵條、粿條、（冬）粉

等加工製品。(須符合檢查規定)
◎菜餚：經煮熟、可立即食用之菜餚。

◎水果：可立即食用的水果。

(需切開、剝除厚皮及去除果核）

◎餅乾：各類餅乾。
(需拆除包裝，且不得有夾心或包餡之情形)

糕點類：如蛋糕、麵包、月餅等。

冷凍、生食的食品。

湯水、飲料、茶葉、冰品等液體或流
質食物。

其他無法施以檢查，或有衛生疑慮的
食品。

重要原則：所有送入飲食樣態如有不利保存，易衍生衛生安全疑慮，且不易檢
查或經檢查後恐嚴重破壞外觀及食用價值者，機關將予拒絕。



『外界』送入飲食程序規範

 送入次數之限制

被告 每日限一次

受刑人 每三日限一次

 每一送入人送入飲食，每日以一人、一
次為限。

 例外：送入人是同一機關收容人之最近
親屬或家屬，不在此限。如：哥哥送菜
給2個在同一機關執行的妹妹。

 送入飲食的方式與送入人資格

送 入 方 式
 經由機關指定之時間、地點

(接見登記處所)送入；
 須經過檢查

送入人資格
（ 外 界 ）

◎收容人的最近親屬
◎家屬
◎機關認為有必要且適當之人
◎經收容人書面申請提出之人
(上限三人)



檢查、限制或禁止之情形



檢查、限制與違規處分


